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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图

近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34条当中
的第二和第三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
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的服饰、标志的，可以最多被处以15日拘留，并处5000
元人民币罚款。 

修订草案并未对“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或“有损中
华民族精神”的行为做出具体定义，这导致很多法律界
人士和网民质疑其可能演变成新的“口袋罪”。只要执
法者看着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入罪。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赵宏、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
劳东燕、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等众多法律界
学者都纷纷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对这个使用国家权力直
接干预公民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立法表示担忧。

 虽然这一修订草案遭到法学界人士的普遍反对，但
据一项网络调查，支持这一修订草案的网民仍占多数。
尽管中国的舆论导向时常被中宣部操纵，但这项调查多
少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分裂状况。这也是为什么习
近平能够实现他个人独裁的政治野心的社会基础。

 

（一）
文革结束后，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逐渐走向了依

法治国的道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吃了苦头重新掌
权的中共领袖们开始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不但可以维护
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而且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权益。
为了强调文革对法制造成的破坏，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
拿着中共宪法小册子力图得到宪法保护、却遭到红卫兵
小将嘲笑的镜头，曾被反复提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并加强了法律体系的建设，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
发展。这一转变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依法治国的实施在中国仍然面临严重挑
战。依法治国是一种强调按照法律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
原则，这意味着法律是最高的权威，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法律，包括立法者。依法治国对长期奉行“党的利益高
于一切”和“党比法大”的中共来说，绝非易事。 

从邓小平到胡温，中共领袖一直都没解决党大还是
法大的问题，迟迟下不了决心启动政治改革。前总书记
赵紫阳曾有此意愿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由于没有按
照中共老人邓小平的意思处理八九学运，他自己反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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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军队的政治老人非法剥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并被软禁至死。这位中共总书记“出师未捷身先死”，
不能不让人哀叹中国依法治国的命运。

政治改革意味着中共可能失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绝对权力，允许自己制定的法律束缚自己的手脚。这对
于用枪杆子打下了江山的中共掌权者来说，是难于接受
的。中共最怕的是作茧自缚，这也是他们反对西方宪政
的本质原因。

作为体制内高官，温家宝在离任总理前曾严重警
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
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
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失去权力的
恐惧中，谁又能听得进这些话呢？

正是因为中共当权者惧怕失去权力，拒绝政治改
革，才造成文革这场浩劫得不到清算，其余毒未能彻底
清理，这场悲剧在中国重新发生的土壤就继续存在。 

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在统治中国的前三十年，
未能成功地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却在其施政
过程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长达三年
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百姓；十年浩劫，将中国经
济带到了崩溃边缘。这么一个把民生搞得一塌糊涂的政
党，还标榜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您能指望他们
承认错误，主动放弃权力，实行宪政吗？

反对政治改革，对一个宣称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
的政党来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然而，中国经济上的
改革开放，特别是融入国际经济体后，继续坚持独裁统
治，摒弃宪政民主，无疑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

习近平上台之际，中共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而最为严重的挑战则是中共官僚系统的腐败。这既是他
迎来的最大挑战，也是他可利用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
因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盼望着
他成为一个开明君主，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
主。 

不幸的是，习近平并不是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那样
的政治家。虽然红色基因助其登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
位，但他缺少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加之学识和能力所
限，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政治方
向，驾轻就熟地开起了历史倒车，为建立一个梦寐以求
的红色帝国而走上重振正统共产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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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近平上台后，以毛泽东为榜样，打着反腐旗号，

狠抓刀把子和笔杆子，将潜在的政治对手周永康、徐才
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尽数铲除，毫不掩饰地集中权
力，在党和军队中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不惜工本地动用国家机器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出版发行了上百部著作，加强对党员和群众进行习近平
新时代的洗脑活动，并将自己打造成无所不知的英明领
袖，掀起全国性的造神运动；与此同时，他逐步强化对
媒体和互联网的审查和控制，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网
络讨论，严禁干部群众妄议中央。

他相信国际形势东升西降，抛弃邓小平主张的
“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制造假
想敌。一方面推动战狼外交，试图改变二战以来形成的
现存国际秩序；一方面又以大撒币的方式换取万国来朝
的虚荣，企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世界人民指引方
向。结果却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变得日益孤立。

在权力的诱惑下，2018年，他修改宪法，取消中共
在毛泽东死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主席任期制，最
终确立了其在党内的“一尊”地位，实现了他“一个主
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中国梦。

习近平从一个平庸的地方干部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袖，这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正是
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才成就了习近平这种“集权
有术，治国无方”的人。这种奇葩的制度使习在其任内
可以恣意妄为，因此也使他荣获“烂尾帝”的称号。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习不懂装懂，
非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防疫，先是极力掩盖疫情，后又
野蛮封城，最后玩了一把突然躺平，治大国如翻大饼，
彰显出他那种独裁的领袖风范。

前不久发生的水淹涿州，便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
例。为保首都北京的安全和总书记钦定的“千年大计”
雄安，河北省地方官员毫无愧色地宣称要把自己治下的
地盘当护城河，并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偷偷放水淹
自己的辖区。

这几天还有一条新闻，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9
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在刊发的《从“三项共识”
到“三项承诺” 以主题教育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行稳
致远》的文章中，一改原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的定
位，正式宣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以科研为中心工作的

政治机关，政治性是第一属
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

连社科院都混成这个德
行了，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草案中的用词“不严谨”，
又有多大关系呢？看来，高
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
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样的年
代，很快就会回来。

 

（三）
《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 草

案》对我而言，就像1966年
夏天北京街头红卫兵剪瘦腿
裤、剁尖皮鞋那种场景的重
现，而社科院的重新定位则
明确无误地表明政治统帅一
切的年代已经重新回到中
国。

我佩服前文提到的几位
法律界人士敢于大胆直言，

但我更感到忧虑的是，更多的人对这个草案的支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有政治的领域，社会有

社会的空间。文革期间，在极权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
候，国家权力的触角曾经深入到街道向阳院，渗透到每
个家庭，穿衣吃饭搞对象这类私人领域都受到政治的干
涉。可悲的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还都在世，现
在就有不少人对那个年代开始怀念了。正向季羡林先生
所言，中国人吸取文革的教训了吗？没有，半点儿都没
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习近平对文革情有独钟，并热
衷于毛式独裁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他并不会照搬
毛泽东搞的“砸烂公检法”那样的群众运动。相反，他
整治政敌，镇压异己，都还走一下法律程序，就连他要
连任，也先修改《宪法》。这次中国人大把《治安管理
处罚法草案》拿出来向社会征求意见，采纳不采纳先搁
一边，习氏“全过程民主”的驾式先端了出来，颇能欺
骗一些人。这也是很多人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的原因之一。

从表面上看，中共的法制建设似乎还挺完善，法律

法规一大堆，宪法都整出来四部。但您仔细一想，宪法
这种根本大法几十年的功夫就能整出四部，那它的严肃
性何在呢？美国一部宪法用了二百多年，至今还没听说
过哪届政府敢斗胆弃旧换新，顶多加几条修正案而已。

如果您再分析分析其中的内容，可能会更有收获。
比如说公民权利，美国宪法中承认的公民权利是一种实
际上存在的权利，而中国宪法中认可的公民权利则往往
是一种愿景。譬如说，中国公民在宪法上享有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公民权利至少在当前是不能
实现或有附加条件的。中国公民能有多少言论自由完全
取决于中共统治者的意志，与宪法权利无关。正因为
此，中国的互联网上敏感词才愈来愈多，删帖封号才成
为网络常态。而在美国，即使像焚烧国旗这样有争议的
事情，最高法院依然可以裁决焚烧国旗的行为属于言论
自由的范畴，并不违法。

闲聊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众所周知，美国的枪杀案很多，美国政府却无法剥
夺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枪权，即使里根总统遭到枪击，政
府也无权要求停止贩卖枪支。而中国政府却可以为了举
办一次运动会或召开个党代会而下令商店不许卖菜刀，
以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如果说宪法是套在美国统治者
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使他们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不敢肆无
忌惮；那么，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宪法只是他们对
付老百姓的一个工具，他们对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可以
予取予夺。 

中国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路途仍很遥远。


